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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江苏省常州市湖塘镇武宜路、中凉路东北角（地号：209858002）一宗批发零售、住宅用地等三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分三部分：咨询对象1为常州绿地昆特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湖塘镇武宜路、中凉路东北角（地号：209858002）一宗批发零售、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武国用（2012）第1201494号]，咨询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0557.2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204122009B02388]及附件、《常州外滩一号项目研判（编制日期2017年11月版本）》，咨询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21233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18730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2503平方米）。

咨询对象2为常州绿地昆特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湖塘镇武宜路中凉路东南角（地号：209859001）一宗普通商品住房、批发零售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武国用（2010）第1202570号]，咨询对象2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9136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204122009B02396]及附件、《常州外滩一号项目研判（编制日期2017年11月版本）》，咨询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96429.41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72584.02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23845.39平方米）。

咨询对象3为常州绿地昆特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湖塘镇老坝路、运北路东北角（地号：209857002）一宗批发零售、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武国用（2012）第1201495号]，咨询对象3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3013.5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204122009B02409]及附件、《常州外滩一号项目研判（编制日期2017年11月版本）》，咨询对象3规划建筑面积为3914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2860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1054平方米）。

    截至咨询时点，本次设定条件如下：
1.本次咨询对象设定拟建建筑面积以《常州外滩一号项目研判（编制日期2017年11月版本）》为准；

2.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204122009B02396]及附件，咨询对象2所在宗地住宅用途占比80%，商业用途占比20%，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2分摊土地面积住宅与商业用途占比符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204122009B02396]及附件的要求；
3.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204122009B02409]及附件，咨询对象3所在宗地住宅用途占比80%，商业用途占比20%，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3分摊土地面积住宅与商业用途占比符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204122009B02409]及附件的要求；
4.根据《常州外滩一号项目研判（编制日期2017年11月版本）》，咨询对象2规划住宅建筑面积为54353.08平方米（其中：高层40150.18平、小高层11790平、多层2412.9平）。
5.根据《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苏恒元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及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武进电大及周边地块1、2及3商业、居住项目规划设计要点》[编号：常规建通320400201050002号、320400201050003号、320400201050004号]，咨询对象应执行《常州市市区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配建办法》按住宅总建筑面积的3%配建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或者通过缴纳易地移建款的方式进行指标置换。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已标准缴纳易地移建款。
6.截至咨询时点，江苏省常州市实行实际成交价不能超过政府备案价格政策，本次咨询意见依据咨询目的未考虑备案价格对咨询结果的影响，特此提示。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7年12月27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为：
（转下页）

咨询对象1：12433万元（楼面单价5856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2：41887万元（楼面单价4344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3：1986万元（楼面单价5074元/平方米）。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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